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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得得预预售售证证后后仨仨月月内内不不得得涨涨价价
我省严打囤房炒房，不准随意变更撤销网签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记者 魏新丽
喻雯 刘帅） 17日，记者从山东省住

建厅获悉，4月15日起，山东省将组织开
展为期半年的专项行动，对捂盘惜售、变
相囤积房源、恶意炒房等行为进行打击，
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房源哄抬房
价、中介机构扰乱市场、社会投机资本炒
作商品住宅等违法违规问题。对有违法
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
构，要限制预售和网签资格，纳入行业黑
名单管理。

记者获悉，住建厅印发了《关于组织
开展打击囤房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要求，建立健全市场监管机制，要强
化商品房预售监管，根据通知，开发商申
请预售时，要一房一价申报，利润率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取得预售许可证后，3个月
不能涨价；3个月后房屋价格调整，需要申
报，房地产主管部门按照年度涨幅不得高
于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进行审核，超出的不予核准。

同时，要规范网签变更撤销管理，
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一律不得办理网
签变更、撤销手续；做好网签合同撤销
后的跟踪检查，网签合同撤销后开发企
业再次销售该商品房时，要对该房屋销
售合同的价格等条款进行严格把关，属
违规撤销网签合同进行期房转让的，不
予网签。

《通知》还要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严禁囤房居奇、捂盘惜售等行为。严
查虚假宣传、扰乱市场等行为。

记者从山东省住建厅了解到，此次
行动各地要设立打击囤房炒房专项行动
办公室，制定相关细则和实施措施，组织
开展专项行动。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各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多种
方式进行惩戒。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
机构有违法违规行为，且不服从主管部
门管理、整改落实消极的，取消其预售许
可、网签资格，并向社会通报；房地产开
发企业与购房人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
办理商品房网签合同撤销变更业务进行
期房转让的，将违法违规信息通报有关
部门，有关当事人承担逃避房地产交易
税费等相关法律责任。

另外，违法违规单位还可能被纳入
行业黑名单。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的，将该企业记入房地产行业信用管理
黑名单，该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负责人
及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实行行业任职限
制，实行行业任职限制的人员在进入其
他房地产企业从业时，降低再就业企业
房地产行业信用等级,涉及资质审批的，
从严审批资质延续,三年内不得晋升资
质等级。

记者了解到，全省打击囤房炒房等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自2017年4月15
日起，至10月15日结束，为期半年。具体
分为准备、行动、分析总结三个阶段。

本报记者 喻雯 刘帅 魏新丽

房企申请预售许可
须一房一价申报

《通知》规定，将强化商品房预售
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
时，须一房一价申报，利润率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房地产主管部门可委托第
三方对申报价格进行核查。开发企业
取得预售许可后，须按照核准的一房
一价，面向社会公开销售，3个月内不
得涨价，违者不予网签；3个月后房屋
价格确需调整时，须向房地产主管部
门申报，房地产主管部门按照年度涨
幅不得高于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进行审核，超出的
不予核准。

对此，省住建厅房产处相关负责
人称，“在申请预售许可证时，就必须
先把价格报上来，价格核查后，一房一
价3个月内不得涨价，“如果3个月后价
格确实需调整的，可以调整，也可以多
次调整，但是决不允许年度涨幅高于

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

针对目前市场上的虚假宣传、扰
乱市场等行为，《通知》中要求，房地产
主管部门要与宣传、工商、公安等部门
联合行动，严肃查处不良开发企业和
中介机构纵容唆使销售人员通过互联
网自媒体等渠道，宣传房源不足、价格
上涨、信贷收紧等虚假消息，制造房地
产市场紧张气氛、误导购房群众恐慌
性购房的行为。对恶意造谣惑众、制造
紧张气氛的，严肃惩处。各地房地产主
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房屋销售、中介人
员的专业培训，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
道德修养。

“这一举措可以有效稳定市民
的购房预期，而稳定预期对于稳定
市场非常关键。”省城一房地产业内
人士称。

取得预售证后
必须将全部房源公开发售

《通知》中规定，将严禁囤房居奇、
捂盘惜售等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未
取得预售许可证，不得以任何形式向
买房人收取定金、预付款等费用；商品
住宅项目具备预售条件，房地产开发
企业以各种理由和形式拖延上市、变
相捂盘的，要严肃查处。开发企业取得
商品住宅项目的预售许可后，必须一
次性将全部房源面向社会公开发售。
对此，住建厅房产处相关负责人解释
说，“过去房产商捂盘惜售，可能同一
个楼的两个单元相差几个月，价格也
相差很大，过去预售许可证取得后，有
的开发商卖着一批，捂着一批，现在不
允许，必须一次性将全部房源向社会
公开发售。”

《通知》还规定，开发企业不得通
过商品住宅高价装修、捆绑销售高价
车位（库）及储藏室等变相涨价的途径
躲避价格管控。济青等地出台调控政
策以来，开发商取得预售证时不能再
任性定价，不少楼盘便开始钻空子变
相涨价。一种常见的方式是捆绑销售，
如捆绑车位和储藏室等。近期，省城一
楼盘在开盘后就捆绑出售地下室，一
个地下室就要三四十万元。而济南不
少捆绑出售的车位，价格都在十几万

到三十万元不等。
省住建厅房产处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行动严查捆绑销售行为，将对开
发商变相涨价行为进行打击，从而维
护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避免损害购
房者利益现象的发生。

改合同炒房赚差价
将不予网签

《通知》要求，要规范网签变更撤
销管理。严格规范商品房预（销）售网
签合同变更及撤销程序，各地要与税
务部门共同制定实施细则，防范期房
转让偷逃税款行为，凡不符合相关规
定的，一律不得办理网签变更、撤销手
续。与此同时，做好网签合同撤销后的
跟踪检查，网签合同撤销后开发企业
再次销售该商品房时，要对该房屋销
售合同的价格等条款进行严格把关，
属违规撤销网签合同进行期房转让
的，不予网签。

省城一房地产行业业内人士透
露，此举主要是为了遏制投机炒房。从
目前市场来看，炒楼号和改合同是最
常见的两种炒房形式，“我们所说的改
合同就是变更撤销商品房网签。”该人
士说，举例来说,某个楼盘在今年5月
份的开盘价是每平米8000元,投资客
交上首付款办理了商品房网签后,等
着房子升值。到了今年8月份,同一楼
盘的房价涨到了每平米12000元。看
房价涨这么高,投资客就会把房子挂
到中介公司，或者委托楼盘置业顾问
再以高价卖出去。这样一来，投资客
赚取高额差价,新的购房者还要给中
介或开发商多支付几万元的改合同
费用。

记者了解到，去年10月4日,济南
就出台楼市“禁炒令”，规定购房者买
房办理网签后 ,除了规定的7种情形
外,不得随便撤销以及信息变更。“这
次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就是做
好网签合同撤销后的跟踪检查，重
点看的是改合同后的价格。”该人士
说，这样就是断了炒房者的后路，也
就是说炒房者即便更改了网签合
同，在这次的价格审核中被查到，也
是不能网签的，即炒房者再次出售的
房子无法成交。

捆捆绑绑销销售售变变相相涨涨价价将将被被严严查查
针对省住建厅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打击囤房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行动的通知》,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了省住建厅房产处相关负责人和省内房产从
业人员，以进行详细解读。

在济南奥体-汉峪片区一楼盘，不少购房者在看房。（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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